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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大學招生政策辦公室設置辦法 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108.11.06 第 176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09.06 第 180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公室置辦公室主任及副

主任各一人，由校長及教務長擔任，

由副校長擔任諮詢委員，置執行秘

書一人以協助主任辨理本辦公室業

務，並另聘請校外學者專家若干名

擔任諮詢委員。並依照需求設置各

項工作分組如下： 

一、 政策組：由教務處招生組擔任

窗口，召集永續發展暨校務研

究中心、研究發展處企劃組、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教學資源

中心、各學院院長及教師代表

組成，研擬招生相關研究議

題，並依據數據組提出招生相

關研究議題分析結果，配合校

院系教育目標、特色與中長程

發展計畫，研擬規劃或精進各

學院、系之招生政策。 

二、 數據組：由永續發展暨校務研

究中心擔任窗口，召集資訊

處、教學資源中心、教務處教

務組、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

組、教育學系及應用數學系代

表組成，負責招生相關研究議

題所需數據資料之定義、蒐

集、提供與分析，並將各議題

分析結果回饋至政策組以作

為各學系招生政策及選才條

件擬定之依據。 

三、 企劃組：由教務處招生組擔任 

第三條  本辦公室置辦公室主任及副

主任各一人，由校長及教務長擔

任，由副校長擔任諮詢委員，置執

行秘書一人以協助主任辨理本辦

公室業務，並另聘請校外學者專家

若干名擔任諮詢委員。並得依照需

求設置各項工作分組如下： 

一、 政策組：由教務處擔任窗口，

召集研發處校務研究辦公室與

企劃組、教務處招生組、國際

暨兩岸事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各學院院長及教師代表組成，

研擬招生相關研究議題，並依

據數據組提出招生相關研究議

題分析結果，配合校院系教育

目標、特色與中長程發展計畫，

研擬規劃或精進各學院、系之

招生政策。 

二、 數據組：由研發處擔任窗口，

召集研發處校務研究辦公室、

資訊處、教學資源中心、教務

處教務組、學務處職涯發展與

校友服務組、教育學系及應用

數學系代表組成，負責招生相

關研究議題所需數據資料之定

義、蒐集、提供與分析，並將各

議題分析結果回饋至政策組以

作為各學系招生政策及選才條

件擬定之依據。 

三、 企劃組：由教務處擔任窗口，  

一、明 訂 任 務

編 組 各 組

工 作 之 承

辦窗口。 

二、依 現 行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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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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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召集教務處綜合業務

組、秘書處公共事務室及文宣

媒體小組組成，負責召開招生

政策辦公室會議、計畫成果報

告撰寫、跨單位聯繫、提供學

系組招生業務及招生專業化

諮詢等工作，並規劃辦理校內

招生人員專業化培訓課程及

提升招生專業發展之活動。 

召集教務處招生組與綜合業

務組、秘書處公共事務室及文

宣媒體小組組成，負責召開招

生政策辦公室會議、計畫成果

報告撰寫、跨單位聯繫、提供

學系組招生業務及招生專業

化諮詢等工作，並規劃辦理校

內招生人員專業化培訓課程

及提升招生專業發展之活動。 

 

第四條  本辦公室應每學期召開會

議，檢視各項工作之進度，並追蹤

考核，提出工作事 項規劃與工作

成果報告。 

第四條 本辦公室應定期召開會議，

檢視各項工作之進度，並追蹤考

核，提出工作事 項規劃與工作成

果報告。 

明確訂定開會

頻率。 

 

  



3  

中國文化大學招生政策辦公室設置辦法 修正後全文 
 

108.11.06第1762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09.06 第180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招生事務的推展及鼓勵本校教師積極參

與對外招生宣導，以達學校永續發展之目標，特成立招生政策辦公室（以下簡

稱本辦公室），並訂定「中國文化大學招生政策辦公室設置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公室之執掌業務如下： 

一、統籌校內各相關單位資源，落實招生策略，有效執行招生工作。  

二、研擬各項入學管道之招生策略及推動方案。 

三、規劃並推動招生專業化相關計畫。 

四、分析、檢討年度招生策略及成效，並進行修正。 

五、其他招生策略相關事項。 

第三條 本辦公室置辦公室主任及副主任各一人，由校長及教務長擔任，由副校長擔任

諮詢委員，置執行秘書一人以協助主任辨理本辦公室業務，並另聘請校外學者

專家若干名擔任諮詢委員。並依照需求設置各項工作分組如下： 

一、政策組：由教務處招生組擔任窗口，召集永續發展暨校務研究中心、研究

發展處企劃組、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各學院院長及教師代

表組成，研擬招生相關研究議題，並依據數據組提出招生相關研究議題分

析結果，配合校院系教育目標、特色與中長程發展計畫，研擬規劃或精進

各學院、系之招生政策。 

二、數據組：由永續發展暨校務研究中心擔任窗口，召集資訊處、教學資源中

心、教務處教務組、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組、教育學系及應用數學系代表

組成，負責招生相關研究議題所需數據資料之定義、蒐集、提供與分析，

並將各議題分析結果回饋至政策組以作為各學系招生政策及選才條件擬

定之依據。 

三、 企劃組：由教務處招生組擔任窗口，召集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秘書處公共

事務室及文宣媒體小組組成，負責召開招生政策辦公室會議、計畫成果報

告撰寫、跨單位聯繫、提供學系組招生業務及招生專業化諮詢等工作，並

規劃辦理校內招生人員專業化培訓課程及提升招生專業發展之活動。 

第四條 本辦公室應每學期召開會議，檢視各項工作之進度，並追蹤考核，提出工作事 

項規劃與工作成果報告。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